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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數 位 發 展 部 Ministry of Digital Affairs

緣起及問題說明

─   緣起
─   問題說明



緣起

111年10月19日行政院智慧國家推動小組第2次會議決議

4數 位 發 展 部 Ministry of Digital Affairs

軟體採購及軟體維護計價費率部份，
請數位發展部參考歐美先進國家作法，
同主計總處及公共工程委員會
研議可行之調整作法

簡報者
簡報註解
政府採購是促進產業發展有效工具，也是民間採購重要示範。但國內業者認為，國內國產軟體產品與服務價值被低估，目前以公共建設精神發展出的「政府採購法」難以適用在數位與資訊相關建設上，進而影響資服產業之發展前景
行政院於111年10月19日智慧國家推動小組第2次會議決議，依智慧國家民間諮詢委員會政策建言，軟體採購及維護計價部份，請數位發展部參考歐美先進國家作法，同主計總處及公共工程委員會研議可行之調整作法。
數位產業署自111年底起至今，已密集邀集或拜會相關單位，包括工程會、主計總處、文化部及資服業者等，召開十二餘場會議，釐清及溝通問題，目前已有初步結果，今天來向大家報告目前努力的結果




採購前置作業 履約管理採購執行採購
流程

問題說明

1.軟體資訊採購計價原則及預算編列方式，建議仿效國外做法，改以軟體工程方法來估算。

2.政府資通訊軟體維護合約計價費率，應與國際接軌，或參考行政院明定資安預算占比之
行政命令據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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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需求認知 4.決標方式 5.履約爭議
議題

2.成本估算 3.預算編列

機關需求不明
確、變更需求
未編列合理經
費

維護費及薪資
人月估算偏低
未參考市場行
情

 機關未以經
常門編列雲
端服務致無
法採購

 經常門預算
逐年遞減

機關雖採準用
最有利標決標，
但仍議價及要
求回饋等

欠缺第三方公
正單位協助履
約爭議調處

數 位 發 展 部 Ministry of Digital Affairs

民諮會
議題

簡報者
簡報註解
  業者的問題, 我們可依採購流程的角度(包括前置作業、採購執行、履約管理)來區分, 分為以下五大類，其中民諮會委員關切的議題，主要即是在第一題「需求認知」及第二題「成本估算」二個部分
一、需求認知:
業者反應，面對資訊科技變化快速且多樣化，機關需求規格設計不明確、或需求變更未編列合理經費，致後續履約爭議。
二、成本估算
業者反應，主計總處訂定「資訊服務委外經費估算原則」未參考資訊服務業特性及市場行情：包括軟體維護費率6%至14%，與國外廠商軟體維護費用20%以上相較偏低；另薪資人月並未參考市場行情
三、預算編列
業者反應，機關推廣銷售雲端服務相關產品時，機關反應預算編列時多以購買傳統軟體方式編列資本門，但雲端服務為訂閱制(非買斷)，故機關無法用資本門預算支付雲端服務使用費，而須以經常門支付，且資本門額度不得調整至經常門；因此希望主計總處能於113年起，恢復110年以前公布於「中央各主管機關編製年度概算應行注意辦理事項」，包括「購買雲端服務經費應列經常門支出」之相關說明，以持續提醒機關編列。
四、決標方式
業者反應，機關較傾向採用「準用最有利標」時，經常透過議價程序議價，或要求回饋，壓低廠商合理利潤。
五、履約爭議
業者反應，面對履約爭議欠缺法定救濟程序前之協調機制，建議可成立資訊委外第三方公正單位協助履約爭議調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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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數 位 發 展 部 Ministry of Digital Affairs

分析及精進作法

─   美國聯邦政府資訊採購作法分析
─   文化藝術採購解決方式分析
─   精進作法



7數 位 發 展 部 Ministry of Digital Affairs

美國聯邦政府資訊採購作法分析

以美國聯邦資訊採購作法為例
 美國《聯邦採購規則》(FAR)僅列訂價參考原則，無明定訂價公式
 FAR為上位採購策略，僅明定「政府機關可使用市調價格、項目成本進行分析，以確保訂價為公

平合理，例如對照歷史價格、已公開且具競爭性之價格或指標案例、機關評估之底價等」訂出參
考原則

參酌美國軟體工程生命週期及成本估算精神，工程會刻正增訂【資訊服務採購作
業指引(草案)】引導機關妥適進行合理成本估算，與業者訴求一致

 美國實務作法為採購機關會參考「軟體工程-軟體生命週期」概念，定義各階段
需求，再分別參酌市場行情編列各階段經費
 參考「軟體工程－軟體生命週期階段」相關國際/產業標準(例如IEEE 12207、ISO/IEC/IEEE 

15288& 29110、NASA Systems Engineering Handbook)概念分階段訂定需求

 前述軟體生命週期，包括需求分析、系統規劃、系統建置、系統開發、系統測試、安裝驗收等
階段，採購機關分階段定義需求，再自行參酌市場行情估算各階段需求經費

簡報者
簡報註解
經分析美國聯邦資訊採購作法，主要重點有二
一、美國《聯邦採購規則》(FAR)僅列訂價參考原則，無明定訂價公式 :
FAR為上位採購策略，僅明定「政府機關可使用市調價格、項目成本進行分析，以確保訂價為公平合理，例如對照歷史價格、已公開且具競爭性之價格或指標案例、機關評估之底價等」訂出參考原則
二、美國實務作法為採購機關會參考「軟體工程-軟體生命週期」概念，定義各階段需求，再分別參酌市場行情編列各階段經費
參考「軟體工程－軟體生命週期階段」相關國際/產業標準(例如IEEE 12207、ISO/IEC/IEEE 15288& 29110、NASA Systems Engineering Handbook)概念分階段訂定需求
前述軟體生命週期，包括需求分析、系統規劃、系統建置、系統開發、系統測試、安裝驗收等階段，採購機關分階段定義需求，再自行參酌市場行情估算各階段需求經費

總結:
參酌美國軟體工程生命週期(分階段定義需求)及成本估算(自行參酌市場行情估算)精神，工程會刻正增訂【資訊服務採購作業指引(草案)】引導機關妥適進行合理成本估算，與業者訴求一致(包括仿效國外做法，改以軟體工程方法來估算、軟體維護合約計價費率與國際接軌等)







8

文化藝術採購與資訊服務採購差異分析

文化藝術採購 資訊服務採購

本質
特性

• 以落實多元文化、彰顯藝術創作為目的
• 無法明確以客觀標準衡量創作價值
• 多非機關自用，且屬一次性服務

• 以提供合理功能服務為目的
• 可透過資訊專業衡量價值
• 多屬機關自用，且有後續維運需求

法源
依據

文化基本法第26條第1項

文化藝術採購辦法

【藝文採購作業參考手冊】

現行採購法已有資訊服務採購上位規範

實務操作問題可透過
【增訂指引】等方式解決

「資訊服務採購」與文化藝術採購，二者本質特性不同，且業者訴求屬實務
性操作問題，與現行採購法無衝突，可透過增訂指引等配套措施解決

數 位 發 展 部 Ministry of Digital Affairs

簡報者
簡報註解
一、二者本質特性不同
資訊服務採購特性為「以提供合理功能服務為目的」、「可透過資訊專業衡量價值」、「多屬機關自用，且有後續維運需求」，與文化藝術採購特性「以落實多元文化、彰顯藝術創作為目的」、「無法明確以客觀標準衡量創作價值」、「多非機關自用，且屬一次性服務」等，二者本質特性不同；且現行採購法就資訊服務採購已有上位規範。

二、資服業者訴求屬實務操作問題，與現行採購法無衝突，可透過增訂指引等配套措施解決：
業者認為機關辦理採購的問題，主要分為五大類，包括「需求認知：需求規格不明確」、「成本估算：未參考市場行情」、「預算編列：未以經常門編列雲端服務」、「決標方式：雖採準用最有利標決標，但仍議價及要求回饋」、「履約管理：欠缺第三方公正單位協助履約爭議調處」等。
這些問題，主要均屬機關實務操作面的問題，可透過相關配套措施解決，後面投影片將有詳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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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載明服務水準及資安要求

數 位 發 展 部 Ministry of Digital Affairs

 依各類履約標的分類規範
(如:訂立資安需求，以減少認知落差)

• 增修契約範本

採購前置作業 履約管理採購執行

1.需求認知
需求歧異衍生爭議

3.預算編列 5.履約爭議4.決標方式

決
標

精進作法-採購前置作業階段 (1/6)

2.成本估算
未參考市場行情

為使需求更明確，成本估算參酌市場行情及考量生命週期，未來透過工程會相關作法，引導機關做
更好的規劃

• 增訂指引明確機關招標需求、詳列成本估算及預算編列重點
 依軟體生命週期編列成本
 依個案特性編列預備費及物價調整費
 人員薪資、維護費等參酌市場行情、物價水準編列預

算(如:參考勞動部職類別薪資調查)
 依法得洽詢廠商提供意見
 新增需求時應合理增加經費及期程

議 題

精進
作法

 必要時辦理系統規劃標
(如:分析功能需求)

簡報者
簡報註解
就業者反應的「需求認知」及「成本估算」，說明如下
一、需求認知：機關需求規格設計不明確、或需求變更未編列合理經費。
工程會將增訂「資訊服務採購作業指引」引導機關做更好的規劃；包括要求明定服務水準.品質要求、必要時辦理系統規劃標等
增修契約範本，依各類履約標的分類規範(如雲端微服務SaaS、雲端平台PaaS、資服規劃標、資安規劃標、系統開發、功能擴充、系統維護、套裝軟體等)，供機關依循，除可減少認知落差外，並嵌入應搭配之資安需求，落實資安防護。
二、成本估算：軟體維護費率偏低；薪資人月並未參考市場行情
工程會增訂「資訊服務採購作業指引」中，要求機關詳列成本估算，相關重點摘要如下:
依軟體生命週期編列成本
依個案特性編列預備費及物價調整費
人員薪資、維護費等參酌市場行情、物價水準編列預算(如:參考勞動部職類別薪資調查)
依法洽詢廠商提供意見
新增需求時應合理增加經費及期程

註：主計總處於112年2月，已公告停止機關參用「資訊服務委外經費估算原則」，後續請各機關依政府採購法等相關規定，按機關資訊業務特性及參考市場合理成本，自行建立資訊服務委外經費估算方式，以增進經費估算合理化。



2.成本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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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關雲端服務需求經費，已提醒應於前一年度編列經常門
 資本門預算非經同意，不得流用至經常門，經常門得流用至資本門
 經常門不同用途別科目間得以流用，但流入、流出不得超過原預算數額20%

• 機關應考量薪資及物價上漲等因素妥適編列預算：
 各機關應視業務實際需求，並按各類歲入、歲出預算經常、資本門劃分標準，妥適檢討編製歲出預算

數 位 發 展 部 Ministry of Digital Affairs

採購前置作業
決
標

精進作法-採購前置作業階段 (2/6)

「113年中央各主管機關編製年度概算應行注意辦理事項」，已重新提醒機關雲端服務
需求經費，應於前一年度編列經常門

1.需求認知 3.預算編列
雲端服務編列議 題

精進
作法

履約管理採購執行

5.履約爭議4.決標方式

簡報者
簡報註解
三、預算編列：雲端服務為訂閱制(非買斷)，故機關無法用資本門預算支付雲端服務使用費，而須以經常門支付；
主計總處已於112年5月起，恢復110年以前公布於「中央各主管機關編製年度概算應行注意辦理事項」，包括「購買雲端服務經費應列經常門支出」之相關說明，以持續提醒機關編列。
另依主計總處「歲出第一級至第三級用途別科目分類定義」規定， 購置2年且金額1萬元以上得以資本門編列，因此機關後續購置雲端服務經費，若屬長期使用(超過2年)，將更隨需應變，可編列為資本門。












11數 位 發 展 部 Ministry of Digital Affairs

決
標

精進作法-採購執行階段 (3/6)

以「不定底價最有利標」辦理資服採購，為現行採購法政策，工程會透過再次發函通知各機關
數位部亦公開採購原則，提供示範作法，盼各部會接軌重視

1.需求認知 4.決標方式
壓低廠商合理利潤議 題

精進
作法

• 工程會發函(112.5)各機關，再次提醒採用不定底價最有利標或以固定費率決標
• 明確要求機關避免不合理議價

以不定底價最有利標為原則
以固定價格決標
不議減價格
評選項目不得列回饋項目

採購前置作業 履約管理採購執行

2.成本估算1.需求認知 3.預算編列 5.履約爭議

簡報者
簡報註解
四、決標方式：業者反應，機關較傾向採用「準用最有利標」時，經常透過議價程序議價，或要求回饋，壓低廠商合理利潤。
以「不定底價最有利標」辦理資服採購，為現行採購法政策，工程會透過再次發函通知各機關
        工程會依本部產業署112年2月發函建議，已於112年5月通函各機關，再次強調資訊服務採購以不定底價最有利標為原則，以準用最有利標辦理者，以固定費用或費率決標予該廠商，且議價程序不應議減價格等，以維護廠商合理利潤。
工程會在指引中亦再次強調前述相關採購注意事項，包括以不定底價最有利標為原則、機關於招標文件應明定以固定費用決標、不議減價格、評選項目不得列回饋項目等，以維護廠商合理利潤。
數位部亦公開採購原則，提供示範作法，盼各部會接軌重視(續後頁詳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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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部公開採購原則提供示範作法
(112年2月23日第5次數位部部務會議)

精進作法-採購執行階段 (4/6)

數 位 發 展 部 Ministry of Digital Affairs

二、招標前置作業
擬訂固定費用或費率之參考基準：
個案特性、委託服務內容之多寡、難易度、所需工作人力、薪資行
情（參考勞動部職類別薪資）。

招標前公開徵求廠商提供參考資料或辦理說明會：
可徵求廠商包含廠商服務費用、廠商對機關需求規範等相關意見
 可避免外界質疑費用高估或需求規範不妥適
 參考廠商報價擬訂固定費用或費率
 參考廠商意見，視需要調整需求規範

三、招標
招標文件載明固定費用或費率、將
該費用或費率納入評選，並增設
「創新」或「創意」項目

四、決標
議價

無須議減價格、可議定其他內容
決標

依照原定固定費用或費率決標

一、本部通函要求本部及所屬機關，採購金額達公告金額(150萬)以上者
原則上採行準用最有利標固定費用或費率方式辦理招標

目標：本部獲得資訊服務之履約品質，廠商賺取應有之合理利潤(共創雙贏)

簡報者
簡報註解
一、本部在希望供需雙贏的目標，即本部獲得資訊服務之履約品質，廠商也能賺取應有之合理利潤下，於112年2月23日第5次數位部部務會議，公開本部辦理公告金額(新臺幣150萬元)以上之資訊服務採購，以採行準用最有利標固定費用或費率方式為原則。
二、並要求辦理採購時，注意以下重點
在辦理招標前置作業時，應參考個案特性、所需工作人力及薪資行情等擬訂費用，以增進經費估算合理化；
於招標前公開徵求廠商提供考資料或辦理說明會，以避免外界質費用高估或需求規範不妥適等疑慮；後續則參考廠商報價擬訂固定費用或費率
決標並將依照原定固定費用或費率決標
無須議減價格
三、本部希望透過公開本部採購原則，能帶動各部會接軌重視，創造可擴散的採購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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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標

精進作法-履約管理階段 (5/6)

現行採購法已避免廠商動輒因履約爭議落入停權處分，且具良好成效，實際停權件數甚少
後續除透過前述配套措施，源頭管理減少爭議，並宣導相關機制

議 題

精進
作法

5.履約爭議
欠缺法定救濟程序
前之協調機制

2.成本估算1.需求認知 3.預算編列

採購前置作業 履約管理採購執行

4.決標方式

• 現行資訊服務採購契約範本第19條爭議處理方式
1. 依採購法第 85 條之 1 規定向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申請調解。
2. 經契約雙方同意並訂立仲裁協議書後，依本契約約定及仲裁法規定提付仲裁。
3. 依採購法第 102 條規定提出異議、申訴。
4. 提起民事訴訟。
5. 依其他法律申(聲)請調解。
6. 契約雙方合意成立爭議處理小組協調爭議。
7. 依契約或雙方合意之其他方式處理。

註：違約停權件數零星 (依工程會統計)， 108年、109、110、111年分別為 4、4、1、2案

簡報者
簡報註解
五、履約爭議：建議可成立資訊委外第三方公正單位協助履約爭議調處
現行採購法(於108年法修法時調整)，已避免廠商動輒因履約爭議落入停權處分，且具良好成效，實際停權件數甚少
      採購法108年已修訂第101條~第103條，針對屬「違約」停權態樣明訂應有「情節重大」之要件，且針對停權之罰則效果相對「違法」態樣也較輕微，並採累進制，依廠商過去五年內是否曾被刊登之次數，處以三個月、六個月、一年等不等期間。並要求機關審酌廠商違約屬「情節重大」應循一定程序，這些均係避免廠商動輒落入101條款停權困境。
      依工程會統計，108年5月修法後，資服務採購案屬「違約」情節重大而停權者，案件數非常零星，108年4案、109年4案、110年1案、111年2案。
後續將宣導善用既有機制，協助爭議調處  
       工程會認為業者所提希冀處理之事由，多屬履約階段之問題，有關第三方調處部分，現行工程會提供之「資訊服務採購契約範本」第19條已載明多元之爭議處理方式，後續將宣導善用採購法及契約範本列舉之契約雙方合意處理機制，例如：經契約雙方同意仲裁協議或成立爭議處理小組協調爭議
工程會已透過增訂指引及增修契約範本等作為，希望能防範問題之發生於未然，才是根本解決之道
        基於業者面對的履約爭議問題，主要均屬機關實務操作面的問題，因此工程會將增訂「資訊服務採購指引」及增修契約範本，供機關依循，減少認知落差，希望能防範問題之發生於未然，才是根本解決之道。另指引中亦新增機關成立採購工作及審查小組，得請具資訊專業人員協助或列席，納入專業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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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進作法-履約管理階段 (6/6)

契約及指引精進作法說明(持續討論中)

採購爭議

二、於資訊服務採購作業指引加強說明，機關成立「採購工作及審查小組」，
開會時得邀請具資訊、資安專業之專家學者列席，協助審查及提供諮詢

一、工程會「公共建設諮詢小組」轉型為「政府採購諮詢小組」以納資服採購
工程會已建立諮詢機制，就契約條文認知歧異部分(不涉及個案事實認定)，提出諮詢意見供

兩造參考，將轉型為政府採購諮詢小組，俾資訊服務採購亦可運用該機制。
本部將請業界協助蒐集廠商參與資服採購常見爭議並予分類，將續配合檢視現行處理機制

是否完備；如現有機制無法涵蓋又涉資訊專業，將再研議新增相關機制。

簡報者
簡報註解
五、履約爭議：建議可成立資訊委外第三方公正單位協助履約爭議調處
現行採購法(於108年法修法時調整)，已避免廠商動輒因履約爭議落入停權處分，且具良好成效，實際停權件數甚少
      採購法108年已修訂第101條~第103條，針對屬「違約」停權態樣明訂應有「情節重大」之要件，且針對停權之罰則效果相對「違法」態樣也較輕微，並採累進制，依廠商過去五年內是否曾被刊登之次數，處以三個月、六個月、一年等不等期間。並要求機關審酌廠商違約屬「情節重大」應循一定程序，這些均係避免廠商動輒落入101條款停權困境。
      依工程會統計，108年5月修法後，資服務採購案屬「違約」情節重大而停權者，案件數非常零星，108年4案、109年4案、110年1案、111年2案。
後續將宣導善用既有機制，協助爭議調處  
       工程會認為業者所提希冀處理之事由，多屬履約階段之問題，有關第三方調處部分，現行工程會提供之「資訊服務採購契約範本」第19條已載明多元之爭議處理方式，後續將宣導善用採購法及契約範本列舉之契約雙方合意處理機制，例如：經契約雙方同意仲裁協議或成立爭議處理小組協調爭議
工程會已透過增訂指引及增修契約範本等作為，希望能防範問題之發生於未然，才是根本解決之道
        基於業者面對的履約爭議問題，主要均屬機關實務操作面的問題，因此工程會將增訂「資訊服務採購指引」及增修契約範本，供機關依循，減少認知落差，希望能防範問題之發生於未然，才是根本解決之道。另指引中亦新增機關成立採購工作及審查小組，得請具資訊專業人員協助或列席，納入專業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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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推動規劃

持續公私合作從源頭管理，減少履約爭議

 協同工程會、主計總處、本部及資服業者，持續蒐集
各界意見，以精進「資訊服務採購作業指引」、優化
「資訊服務契約範本」，從源頭管理降低履約爭議

 同時多管齊下辦理訓練課程或宣導活動，多方面合力
優化採購環境

工程會已排定於7月上
旬先行召開中部及南
部各一場中小型業者
座談會

簡報者
簡報註解
一、我們特別感謝工程會，能增訂「資訊服務採購作業指引」，作為最上位採購文件，供機關清楚依循，後續本部也將持續與工程會、主計總處、資服業者合作，蒐集各界意見，以精進資訊服務採購作業指引、優化資訊服務契約範本，從源頭管理降低履約
二、另外，希望良善的採購設計，能在機關的採購人員、業務人員、及主計監辦人員之間，達成共識，以提升政府採購效率，實踐兼具興利及防弊的採購制度，因此也將多管齊下辦理訓練課程或宣導活動，多方面合力優化採購環境，例
工程會及主計總處的例行人員訓練會議
本部數位政府司的資訊主管聯席會議，向資訊主管宣導
本部數位產業署的相關廠商說明會，向潛在投標廠商說明
本部數位產業署辦理的共契機關說明會，向機關推廣



感 謝 您 的 聆 聽

T h a n k  Y o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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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跨部會及業者溝通歷程
工程會 行政院主計總處 資服業者文化部

111年

112年

註：經歷共12場次跨部會及業者會議

12月：企劃處胡副處長培中
溝通資服採購需求不明、採購法
101條款認定、資服採購決標原
則等議題。

1月：拜會顏副主委久榮
溝通前述議題之調整建議方向。

4月：拜會葉副主委哲良
溝通需求確認之對策與作法修訂方
向、第三方公正單位爭議調處、資
訊系統建置分類配套範本等議題。

5月：葉副主委哲良拜會本部
唐部長
溝通【資訊服務採購作業指引
（草案）】及契約範本修訂及後
續推動作法

12月：公務預算處謝視察旻
廷、資訊處許高分淑芬
溝通雲端服務預算經資門、資服
委外經費估算原則調修等議題。

4月：資訊處吳處長淑慧、
吳副處長淑玲、許高分淑芬
溝通【資訊服務委外經費估算原
則】停止參用後續作法。

2月：拜會李常次連權、
姜處長汝玫、燕科長
奕峰
請益藝文採購辦法及藝文
採購改革推動作法。

11月：優化政府軟體採購環
境座談會（行政院民諮會）

12月：叡揚張董事長培鏞、
中華軟協
釐清採購需求不明、採購法101
條款認定、資服採購決標原則、
採購經費估算等議題。
1月：李前顧問雪津、叡揚張
董事長培鏞、中華軟協
就前述議題徵詢意見。

２月：工程會葉副主委、TCA
彭理事長双浪、軟協沈理事
長柏延
協調資服採購優化議題階段性共
識。

3月：中華軟協、資服業者
代表
溝通數位部資服採購優化推動作
法、爭議調處機制、資服產業薪
資估算等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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